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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证监局监管措施决定书的整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3月1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9】5号）并于2019年3月2

日披露《关于收到宁波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8）。

公司收到决定书后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自查整改，相关措施如下： 

一、信息披露方面； 

 (一)未持续披露投资事项的重大风险情况。2017年11月14日，中国动物保健

品有限公司（00940.HK，以下简称“中国动保”）披露其已被香港联交所启动取消

上市地位的程序，并分别于2018年5月7日、2018年10月19日披露除牌的进展情况。

你公司未及时披露上述重大事项，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的

规定。 

公司整改情况： 

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公告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1）、《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9）

披露了中国动保被香港联交所启动取消上市地位的程序。并于2019年2月19日公告的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2）补充披露了公

司知悉上述事项的具体时点，并结合年审会计师的意见，详细说明了公司对该股权

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确认投资损失的具体情况与充分性。 

公司已组织投资部、证券部相关人员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进行专

项学习，结合《天邦股份投资管理制度》，加强对投资事项后续进展的管理，及时



提示投资风险。 

(二)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披露不完整，减值测试程序不够充分。你公司于2019

年1月31日披露《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仅以“中国动保已被香港联交所

启动取消上市地位程序，公司寻找剥离资产的解决方案尚未有明确结果”为由，对

中国动保20.4%股权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约2.01亿元。你公司披露的对上述股权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不完整，减值测试程序不充分，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 

公司整改情况： 

1、公司2019年2月19日公告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12）补充披露了公司知悉上述事项的具体时点，并结合年审会计师

的意见，详细说明了公司对该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确认投资损失的具体情况与

充分性。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也对上述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 

2、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于2019年3月2日召开2019年第三次会议，会议讨论决

定，由公司协同年审会计师前往中国动保所属的唯一经营实体内蒙古必威安泰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威安泰”）现场进行访谈及查验，设法取得更多的证

据，进一步完善减值测试程序。  

公司财务总监、审计会计师于2019年3月25日前往北京设计院和参与必威安泰改

造工程进行改造的设计师交流，侧面获取信息，以帮助判断中国动保的改造工程能

否按时完工通过验收，从而保留其最有价值的资产，即必威安泰持有的口蹄疫疫苗

生产经营许可证。而后，又前往必威安泰实地和其管理层进行了当面沟通，希望必

威安泰管理层提供更多的信息帮助公司判断所持中国动保股份的现时价值，但对方

仍然拒绝提供财务信息。 

公司将根据此次获得信息进一步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果资产减值测试结果

和原先判断有不同结果，且变动达到需要披露的标准，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信息披

露的要求对外披露。 

二、公司治理方面 

董事会会议记录不完整。你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9年第二次会议、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的会议记录中，只记录了会议内容，而未记录与会董

事对前述资产减值事项提出意见相关的发言要点。上述事项不符合《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2016年修订）》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 

公司整改情况： 

公司对信息披露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批评，同时要求相关责任人在以后的会

议记录中明确记录与会者的发言要点，并且对会议记录的流程进行了严格规定，除

了书面记录外，要求采取录音存档，确保会议内容记录清晰完整。 

公司于2019年3月25日邀请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公司治理和信

息披露做了专项培训，公司证券部相关人员和部分董监高参与了培训。公司将在4

月份董事会期间再次安排培训，以确保所有董监高都参与培训。 

公司收到决定书后高度重视，深刻反思公司在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方面的不足，

组织相关人员完成通知书中的整改要求，并在规定时间内向宁波证监局报送整改报

告。同时，公司组织有关部门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8年修订)》、《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相关信息披露制度的学习，进一步

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完善公司治理，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

作水平，维护好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合规发展。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日 


